
王为栋：
本院受理(2020)冀 01 民初

672 号原告河北联想律师事务
所诉被告河北盛通电力设备科
技有限公司、王为栋、柳银会、
蒋洁、蒋志中申请执行人执行
异议之诉一案,因用其他方式无
法送达,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
本院起诉状、传票、应诉通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、证据等开庭材
料。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,经过
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举证及答
辩期间截至 2021 年 7 月 20 日。
本案定于 2021 年 07 月 29 日 09
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
(403室)公开开庭审理本案。请
准时到庭参加诉讼,如逾期将依
法缺席审理。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
何秀菊：
我院受理原告曹明忠诉何

秀菊离婚纠纷一案,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、风险提示书、廉
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。自发出
公告之日起,经过60日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
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
30 日内。并定于 2021 年 7 月 28
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诉讼服务中
心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,逾
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吴玲锁:
本院受理原告王志军诉你

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告知合议
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起诉书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
证据及开庭传票等开庭手续。
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60日
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的期
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
内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
后的15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的第一日上午 9 时 00 分（遇
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民一庭公
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
判决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赵林亚:
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郭

晓丽与被执行人赵林亚仲裁纠
纷一案,现向你方送达执行通知
书、报告财产令、执行裁定书
(两份)、限制消费令、网络询价
报告。请你自本公告刊登之日
起60日内到石家庄市裕华区人
民法院(石家庄市裕宁街 77 号)
领取上述文书,逾期视为送达。
如对网络询价报告有异议可在
领取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
向我院提出,否则视为对网络询
价报告的认可,我院将依法在司
法拍卖平台上对标的物进行司
法拍卖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李小军:
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郭

文学与被执行人李小军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,现向你方送达执行
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执行裁定
书(两份)、限制消费令、网络询
价报告。请你自本公告刊登之
日起60日内到石家庄市裕华区
人民法院(石家庄市裕宁街 77
号)领取上述文书,逾期视为送
达。如对网络询价报告有异议
可在领取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
形式向我院提出,否则视为对网
络询价报告的认可,我院将依法
在司法拍卖平台上对标的物进
行司法拍卖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苑高姗:
本院受理的上海沃尔德斯

环保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与河北沃
之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、第三
人毛亚娟、苑高姗仲裁一案，上
海沃尔德斯环保（集团）有限公
司申请追加第三人毛亚娟、苑
高姗为本案被执行人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（2021）冀 0108 执
异41号执行裁定书。自发出公
告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。
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，
自动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义
务。逾期仍不履行的，本院将
依法强制执行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平
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
行与被执行人李杨、刘新蕊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石家庄市裕
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5 月
26日上午10时至2021年5月27
日上午 10 时止，在石家庄市裕
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或淘宝网
司法拍卖被执行人李杨名下位
于石家庄市裕华区方郄路 178
号 金 碧 雅 苑 20- 1- 503 不 动
产。详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
法院于京东网或淘宝网发布的
拍卖公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房
产有优先购买权或其他合法权
益的，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
日内向我院书面提出，逾期或
不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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